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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公众代表：

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大家参加“12·4”公众开放日活动表示热烈地欢迎！今天公众开放日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第一次”：第一次举行主题开放活动。这次开放日活动的主题是“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着力点，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主题开放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12·4”公众开放日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对法院工作的知情需求；第一次面向未成年人开放。国家最高审判机关面向未成年人敞开大门，昭示着人民法院坚定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遵从宪法法律权威的信心和决心；第一次邀请全国模范法官参与开放日活动。这种方式便于社会公众在有限时间内全景式地了解法官、了解法院工作。加强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也是通过审判工作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一项重要任务。下面，我就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基本情况
自1984年创设开始，少年审判机构和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截至目前，全国法院共设立2219个少年法庭，有7000多名法官专门从事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工作，少年法庭工作已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由此开启了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征程。1991年8月，第一个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在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建立，强化了少年法庭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的职能作用。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公布了《关于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2004年以来，少年法庭改革进一步深化，各项工作制度和机制日趋完善。目前，根据不同地域人口和经济文化发展差异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分布情况，我国少年法庭的机构设置大致有四种模式：一是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置专门的合议庭，负责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目前这种模式居多；二是在法院内部设置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负责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三是跨越不同地域设置未成年人案件指定管辖审判庭，实行指定管辖、集中审判；四是在法院内部指定一名刑事法官专门负责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较少的偏远地区法院。
近年来，人民法院努力加强未成年司法保护工作，犯罪预防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势头得到有效控制。2008年至201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判决生效被告人234737人。其中2008年判决生效未成年被告人88914人，2009年为77620人，同比下降12.7％，2010年为68203人，同比下降12.13％。2011年1月至10月，全国法院判决生效未成年被告人51814人。
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机制的特点与成效
人民法院对实践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进行总结，形成了一系列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审判工作机制。
——圆桌审判制度。对轻罪未成年人实行圆桌法庭审判，是为了营造和谐的审判氛围，消除心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恐慌、抵触心理，让未成年被告人更容易接受判决结果，更有利于审判人员对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帮教，从而达到改造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
——法庭教育制度。法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法庭教育可以促使失足的未成年人认罪悔罪，即使是对判决无罪的未成年人和有轻微违法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也常常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心理干预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工作中，通过心理专家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其紧张情绪，消除心理障碍，矫正不健康心理，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同时，这些多种形式的心理咨询与测评活动为法院裁判提供了科学参考，也为判后对未成年犯进行个性化的矫治提供了客观依据。
——社会调查制度。推行社会调查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未成年人生理及心理特点、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等情况开展系统的社会调查，有助于在审判环节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在此基础上，根据未成年人犯罪事实、情节，从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对其作出处理。目前，全国许多地方的人民法院都实行了这一制度。
27年来，全国法院共判处未成年罪犯120余万人，经过少年法庭教育矫治的未成年罪犯大多数都能悔罪服判，在社区和未成年犯管教所积极改造，重返社会后多数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考入大学及各类职业学校，成为社会有用之材。据统计，2002年至2010年间，我国未成年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基本控制在1%-2%之间。

近年来，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工作的整体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许多少年法庭被评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先进集体”或被授予“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尚秀云、李其宏、詹红荔等少年法庭优秀法官的先进事迹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被人民群众亲切地誉为“法官妈妈”， 少年法庭工作也被人民群众称赞为“特殊的希望工程”。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普遍利用法制宣传日、六一儿童节、法院开放日等节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一些法院选派具有丰富审判经验并擅长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的法官担任辖区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和辅导员，通过讲授法制课、赠送普法书籍、提供法律咨询、组织模拟法庭、开展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积极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进一步提升青少年普法宣传教育水平。许多法院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通过参与电视节目、做客广播电台、进行网络访谈、设立未成年人维权热线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常见的法律问题释疑解惑，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提升未成年人法律素养。
各位公众代表，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希望通过今天的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关注，从各个层面更加关心、关爱、关怀未成年人，为未成年人的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谢谢大家。
PAGE  
1

